龙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民宿登记事项委托协议

委托单位：龙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洪东成
地址：汕头市龙湖区大北山路1号区政府大楼5楼
	


受托单位： 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

地址：

一、委托事项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60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民宿经营管理，盘活城乡闲置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委托单位现将民宿登记职权委托给受托单位实施。

二、双方权利义务

（一）委托单位权利义务

1．委托单位为受托单位就实施委托事项提供必要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法定依据、办理程序、审批标准、技术规范、规范文书样本等。

2．委托单位应做好委托事项移交工作，加强对受托单位工作人员的培训。

3．委托单位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期间实施委托事项的行政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有权纠正其违法违规行为。

4．委托单位承办委托事项所涉及的信访投诉、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工作。

5．委托单位仍有权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开展涉及委托事项的行政管理活动。

6．本协议生效后，对于跨街道行政区域事项或委托单位认为有较大影响的事项，由委托单位实施。若委托单位与受托单位对具体事项管辖存在争议的，由区政府协调决定。

（二）受托单位权利义务

1．受托单位在本街道行政区域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受委托事项，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给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

2．受托单位定期（每月、每半年、每年）将实施委托事项的情况报送给委托单位，报送情况具体要求由委托单位与受托单位另行协商明确。

3．受托单位接受委托事项后，要落实具体机构、人员承办，按照国家、省、市各项报批程序规定和办理指南规范运作，依法将委托事项的法定依据、办理程序等内容在本街道范围内予以公开。

4．受托单位要完善内部管理，建立档案管理、过错纠正、责任追究等制度，依法约束本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确保依法实施委托事项。

5．受托单位就委托事项配合委托单位开展信访投诉、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工作。

三、法律责任

（一）委托单位承担受托单位在委托事项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委托事项的法律责任，负责办理由此产生的信访投诉、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工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受托单位承担因自身过错或者超越委托权限范围实施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

四、协议生效、解除

（一）本协议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由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取消委托之日起失效。

（二）委托单位发现受托单位超越委托范围、权限实施委托事项，或将委托事项再委托给其他机关、组织或个人实施的，委托单位可解除协议。

（三）协议失效或解除后，受托单位不得再行使本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

五、其他约定

（一）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等及上级对委托事项提出新要求的，委托单位、受托单位应按上述文件及上级要求严格执行。

（二）受托单位实施本协议涉及的行政检查事项，在日常巡查中，负有督促登记、违法行为及时通报等职责。
（三）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协议书一式八份，委托单位和受托单位各执四份。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受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



